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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8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9_A3_9F_E5_c80_308312.htm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

理局关于印发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人员八条禁令的通知（

国食药监办[2007]144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食品药品监

督管理局（药品监督管理局）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机

关各司室、各直属单位： 现将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人员

八条禁令》印发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学习，严格遵照执行。国

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二○○七年三月十六日 食品药品监督

管理工作人员八条禁令 一、严禁参加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

的宴请、娱乐、健身、旅游等活动。 二、严禁本人及配偶、

子女违规持有或变相持有医药企业股份、股票。 三、严禁向

行政相对人及相关单位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。 四、严禁

违反规定向食品药品企业、中介机构收取讲课费、顾问费、

咨询费等费用。 五、严禁收受行政相对人及相关单位现金、

有价证券、支付凭证和贵重礼品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